立法會二十題：校本評核
＊＊＊＊＊＊＊＊＊＊＊ 

　　以下為今日（七月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何俊仁議員的提問和署理教育局局長陳維安的書面答覆：

問題：

　　香港中學會考（會考）的某些科目現已將校本評核的分數計算入學生的會考成績中。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由二○○五年開始加入校本評核至今，每個的有關會考科目：

（ｉ）每年有否學生在校本評核部分所得的級別與其在該科目的總體級別有差異；若有，情況如何，以及該等學生的人數佔該科目的考生總數的百分比；及

（ｉｉ）每年有否學生在校本評核部分所得的分數令其在該科目的總體級別有別於非校本評核部分的級別；若有，情況如何，以及該等學生的人數佔該科目的考生總數的百分比；及

（二）當局如何總結及評估校本評核的重要性和需要，以及會否檢討其強制推行的時間表，並獲有關學校的教師與校長民主公決同意才全面推行校本評核？

答覆：

主席：

（一）由二○○五年開始加入校本評核的香港中學會考科目有七科（即綜合人文、電腦與資訊科技、科學與科技、中國歷史、歷史、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的資料，其中只有電腦與資訊科技和科學與科技兩科的校本評核和非校本評核部分有個別等級，其他五科的校本評核和非校本評核部分並沒有獨立等級，因此不能比較這五科校本評核等級、非校本評核等級與科目總體等級的差異。

　　於過去三年，考生在電腦與資訊科技和科學與科技兩科的校本評核等級與科目總體等級的差異載於附件一；非校本評核等級與科目總體等級的差異載於附件二。

（二）加入校本評核的主要原因不在於提升公開的考試成績等級。推行校本評核的主要理念，是透過將評核範圍擴展至不易透過公開考試反映的學習成果，以提高評核的整體效度。校本評核經常用來評核學生在參與不同形式學習活動時的表現，例如口頭報告、製作學習歷程檔案、實地考察、調查研究、進行實驗，以及完成專題設計等。這些活動有助學生掌握一些重要的技能、知識和習慣，而這些能力往往不易透過紙筆考試反映出來。

　　此外，校本評核也有其他好處。其一是減少過分依賴只是一次的公開考試；因為傳統的公開考試，未能全面反映考生各方面的學習能力。同時，根據學生在較長時間的學習表現，並由熟悉學生的任課教師作評核，可提高對學生評核的信度。

　　其二是要為學生和教師帶來正面的「倒流效應」。校本評核促使學生參與根據課程目標而設定的富學習意義的活動，從而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透過校本評核，教師可以針對學生的強處和弱項給予回饋。再者，對於教師來說，校本評核能成為學與教的一部分，讓課程與評核互相配合，更有利課程的實施。

　　至於在新學制下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引入校本評核，教育局和考評局自從二○○四年起，先後向學校、教師、教育團體、學校議會、考評局和課程發展議會屬下相關的科目委員會和其他持分者進行多階段的諮詢，他們普遍支持校本評核作為公開考試的一部分。教育局和考評局根據諮詢所蒐集的意見，於二○○八年四月宣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其中二十四科科目的校本評核的策略性推行時間表（附件三）。校本評核會分不同階段引進，以便學校和教師作更充分的準備。教育局和考評局將會於二○一二／一三學年檢討新高中學制的課程和評核。

完

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３時１５分

